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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韩山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军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琰玲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薛军虎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29-83151540 
传真 029-83151545 
电子邮箱 Junhu36@163.com 
公司网址 www.xalyd.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 526 号北理雷科创新园 4 号楼 B30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70,818,507.52 178,603,476.86 -4.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989,965.80 97,072,117.64 11.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13 1.92 11.2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6.78% 45.6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87,968,131.10 80,779,014.90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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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17,848.16 5,642,284.98 93.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069,976.86 5,335,643.8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850.34 19,456,394.78 -10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0.65% 5.2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8.85% 4.9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1 1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1,572,762 62.35% 0 31,572,762 62.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861,744 11.58% 0 5,861,744 11.58% 
      董事、监事、高管 6,357,746 12.55% 0 6,357,746 12.55% 
      核心员工 630,000 1.24% -30,000 600,000 1.1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9,067,238 37.65% 0 19,067,238 37.6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585,232 34.73% 0 17,585,232 34.73% 
      董事、监事、高管 19,067,238 37.65% 0 19,067,238 37.6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640,000 - 0 50,6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韩山奇 8,839,872 0 8,839,872 17.46% 6,629,904 2,209,968 
2 冯建民 8,550,912 0 8,550,912 16.89% 6,413,184 2,137,728 
3 薛军虎 6,056,192 0 6,056,192 11.96% 4,542,144 1,514,048 
4 常州力合 5,913,600 0 5,913,600 11.68% 0 5,913,600 
5 刘怡馨 0 3,868,000 3,868,000 7.69% 0 3,868,000 
6 深创业 4,000,000 1,468,000 2,532,000 5.00% 0 2,532,000 
7 陕西鑫泉 2,052,800 0 2,052,800 4.05% 0 2,052,800 
8 林倩 1,588,984 0 1,588,984 3.14% 0 1,588,984 
9 杨彬 1,426,624 0 1,426,624 2.82% 0 1,42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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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天平 837,776 0 837,776 1.65% 628,332 210,944 
合计 39,266,760 5,336,000 41,666,760 82.34% 18,213,564 23,454,69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本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韩山奇、冯建民、

薛军虎三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三人之间的关系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韩山奇

与杨彬为夫妻关系，股东冯建民与林倩为夫妻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股东韩山奇、冯建民、薛军虎三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三人之间的关系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一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首次执行的累积

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影响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应收账款 54,529,312.48 -3,256,280.66 51,273,031.82 

合同资产  3,256,280.66 3,256,280.66 

预收款项 24,250,945.58 -24,233,219.94 17,725.64 

合同负债  21,445,327.38 21,445,327.38 

其他流动负债 460,183.53 2,787,892.56 3,248,0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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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西安利雅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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